
淡江大學學生跨系所院學程學分證明書申請表 

姓 名 
（中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英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系年班 

 

     系        組  年 班 

學 號  
出生 

年月日 
年   月   日 

性
別 

□ 男 
□ 女 

身分證字號 

或 

居留證號 

 聯絡電話 
(H)： 

手機： 

e-mail  

修讀 

學程名稱 
學程 

申請 

日期 
年   月   日 

審查 

結果 

修課 

學年度/學期 
科目名稱 

必/選 

修別 
學分數 成績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必修      學分，選修      學分     合   計      學分 

上列資料請同學詳實填寫，檢附歷年成績單 1 份，送交各學程設置單位審核。 

(學程設置單位之審查結果：○為同意，X為不同意。) 

審查意見 □已修畢應修科目學分(必修   學分，選修   學分)，同意發給學程證明書。 

學程學分證明 

核        發 

學程設置單位    承辦人 學程設置單位    主管 

  

備註：1.在修業年限內符合畢業資格者(含加修學系、輔系、學程) ，依學程設置單位公告時
間，申請核發學程學分證明。  

2.學程設置單位審查無誤後，影本送教務處註冊組印製學程學分證明。  

 

表單編號：ATRX-Q03-001-FM011-01 


